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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理

日本国$宪法%是以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之尊重以及和平主义这三者为基本

原理的&特别将这些原理明确加以宣明的'是宪法的前言&

!一"前言的内容

前言是附在法律条文之前#阐述该法律目的和精神的文句&就宪法前言而

言'表明宪法的由来#目的和宪法制定者的决心或意志等的'其例颇多'但其内容

依不同国家之宪法而不同&日本国$宪法%的前言'宣示国民是宪法制定权力的

拥有者'并确认近代宪法内在的价值和原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前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段的前段规定()主权属于国民*'以及由日本国

民)确定本宪法*'即表明了国民主权的原理和由国民制定宪法的意思!民定宪法

性"&接着'与此相关联'还规定要确保)自由所带来的惠泽*和从)战争的惨祸*

中获得解放'讴歌了人权与和平的两大原理'显示了日本国宪法制定的目的&承

接这些规定'第一段的后段言明)国家政治源自国民严肃的信托'其权威来自于

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者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之&*在此宣示了国民主权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代表民主制原理&最后'阐明以上各个原理乃是)人类的普遍

性原理*')我们排除一切违反这些原理的宪法#法令以及诏敕*'明示了这些原理

即使通过宪法修正的方式也不能否定的旨趣&

第二段规定)日本国民祈愿永久之和平*'阐述了日本对和平主义的冀求'而

作为对此所采取的态度'宣示)决意信赖爱好和平之诸国民的公正和信义'以维

护我等的安全与生存&*第三段将国家之独善性的否认作为)政治道德之法则*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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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认'而第四段则宣誓约定了日本国宪法的)崇高理想与目的'应予达成*&

!二"基本原理相互间的关系

前言中所纳入的国民主权主义#人权尊重主义#和平主义之原理'有如下互

不可分的关联&

!"

人权和主权

第一'基本人权的保障'与国民主权原理是结合在一起的&专制政治下'基

本人权当然没有完全保障'民主主义政治下'人权保障始能确立&前述宪法前言

第一项显然宣明了(国民主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代表民主制原理!狭义的民主

主义"乃以基本人权的尊重与确立为目的'并作为达成此目的的手段'在此存有

不可分的关系&

自由!人权"若无)人的尊严*之原理'即不被承认&而国民主权'即国民拥有

决定国家政治体制的最终和最高之权威的原理'也只有在所有国民均能平等地

作为人而得到尊重之时始能成立&如此'国民主权!民主的原理"和基本人权!自

由的原理"'均源自于)人的尊严*这一最基本的原理'两者一起构成了广义的民

主主义'从而被视为是)人类普遍的原理*!参照第十八章三之!三"图表"&

#"

国内的民主和国际的和平

第二'在没有和平就不能确保人类的自由和生存这一意义上而论'和平主义

原理也与人权#国民主权的原理密切结合&国内的民主主义和国际和平的不可

分'可谓是推进近代宪法之进化的原则&

!三"前言之法意义上的性质

将以上基本原理加以确定的日本国$宪法%的前言'构成了宪法的一部分'可

理解为与宪法正文有着相同的法意义上的性质&为此'例如前文第一款中)排除

违反人类普遍原理++的一切宪法#法令以及诏敕*的规定'就可认为是划定了

宪法修正的法律界限'乃是在法的意义上拘束宪法修正权的规范!关于宪法修正

权的界限'参照第十八章三之!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连宪法前言作为裁判规范的性质也可承认&所谓裁判

规范'在广义上是指法院审理具体的争诉时'作为判断基准而使用的法规范'而

在狭义上'则指该规定是可以作为直接根据而向法院寻求救济的法规范'即依据

法院的判决而可以执行的法规范&一般而言'宪法前言的规定被理解为仅仅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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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抽象之原理的宣示'至少并未具有狭义上的裁判规范之性质'尚不能要求法

院执行前言的规定&关于这一点'前言第二款规定)我们++全世界的国民'平

等地拥有免于恐怖和匮乏'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这一文句中所显示的)和平生

存权*'

"就是一个问题&在学说上'也有人认为(可认定该规定的!狭义意义上

的"裁判规范性'承认和平生存权乃是新型人权之一种'这种见解颇为有力&但

一般认为'和平生存权的主体#内容#性质等各方面都尚未明确'虽然可谓之为是

在人权的基础上支撑着人权的一种理念意义上的权利'但难以认定其在裁判中

可以争诉的#具体的法意义上的权利性&

"

和平意义上的生存权
!

和平意义上的生存权之构想'是在自卫队违宪诉

讼中自
"(

世纪
&(

年代开始被主张的&所谓和平生存权'指的是)享受和平的权

利*'其之提出的意图'是基于在与宪法第九条战争放弃原则的关联性上'把和平

解释为一种人权&在具体意义上'是为了给军事基地附近的居民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撤除军事基地情形下的)诉的利益*提供基础而提出的主张&然而在判例

上'长沼事件!参照第四章三之!三"

)

"

"的一审判决虽然确认了和平生存权作为

诉的利益的一项根据'但二审判决对此加以了否定'最高法院在实质意义上对宪

法前言第二段的裁判规范性也未予认定&

二#国 民 主 权

国民主权的原理'是在对抗绝对主义时代的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国民作为政

治主角的场合下'而被作为理论性支柱的观念'在近代市民革命成立之后'作为

国家统治根本原理'在近代立宪主义宪法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不过'如何来具

体理解该原理的内容'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活跃的讨论至今仍然还在

展开&

!一"主权的含义

主权虽然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但一般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

!

主权就是

国家权力本身!国家的统治权",

"

主权就是作为国家权力属性的最高独立性

!对内最高'对外独立",

#

主权就是有关国家政事的最高决定权&这些均基于

历史性的理由&也就是说'主权这一概念'是在绝对主义君主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的过程中'作为为君主之权力相对于封建领主具有最高性#相对于罗马教皇及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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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罗马皇帝具有独立性而提供基础政治理论中所被主张的概念&然而'到了)朕

即国家*的思想支配一切的专制君主国家'这三种主权的概念便被统一地理解为

)君主的权力*的形态&其后'随着君主制度的立宪主义化'国家的概念也随之变

化'君主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开始被区别看待'主权的概念也分解为三者&

!"

统治权

上述
!

所言的国家权力本身意义上的主权'乃是概括地表示国家所具有的

支配权之用语&这与统称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统治权!

*+,,-./012-,+./2+

'

3

45+,67+6208

9

4:+,-

"基本同义&日本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所称的)国权*'即

有此意&这种统治权含义上的主权之使用范例'可见诸$波茨坦公告%第八款中

)日本的主权'应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与四国以及吾等所决定的诸小岛*之

规定&

#"

最高独立性

上述
"

的国家权力最高独立性!也称国家权力的主权性"意义上的主权'若

从主权概念的生成过程而言'是最初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宪法前言第三款规定

的)维护本国的主权*就是这种例子&在此侧重的是国家的独立性&

$"

最高决定权

上述
#

的国家政治最高决定权意义上的主权'指最终决定国家政治方针的

力量或权威&该力量或权威在属于君主的场合时就是君主主权'属于国民的场

合时就称为国民主权&宪法前言第一款)于此宣誓主权属于国民*之规定中的主

权以及宪法第一条所说的)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公意*中的主权'即相当于此

种含义&

!二"国民主权的含义

就)国民主权*有何含义或内容的问题'存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此处姑且注意

以下两点&

!"

有关主体方面

第一'国民主权的观念'本来就是在与君主主权之对抗关系中生成并主张的

观念&属于君主主权者并非国民主权'而属于国民主权者也不是君主主权'两者

处于相反对立的关系之中&因此'类似于主权既不属于君主也不属于国民'而属

于国家'或主权属于包括天皇在内的全体国民之类的说法'虽然在战后常被主

张'但均是基于政治上考虑的想法'在理论上很难说是正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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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参照第二章一之!二"

"

"'战前在德国居于主流地位的国家法人

说认为'国家从法的角度来看是法人'即权利!统治权"的主体'而君主则是其最

高机关'并主张'属于君主主权还是国民主权'其中分别无非在于是君主还是国

民居于决定国家意思的最高机关之地位&这样')主权*的概念'则仅仅被作为本

来的概念'用以表示国家权力的最高独立性'而回避了近代宪法所直面的君主主

权还是国民主权的本质问题&这与
)'

世纪不推崇激进民主化的德国君主立宪

制正好相称&

此一国家法人说'在$明治宪法%下被具体化为天皇机关说'也曾起到了缓和

宪法之神权主义性质的作用'但在确立了国民主权的日本国$宪法%之下'则已失

去了其理论上的有用性&

#"

权力性与正当性的两种契机

需要注意的第二点是'国民主权的原理之中包含了两种要素(一种是最终

决定国家政治问题的权力乃由国民自己来行使'这一意义上的权力性契机,另一

种则是国家行使权力正当性的最终权威乃在于国民'这一意义上的正当性契机&

国民主权的原理'本来就来源于国民的宪法制定权力!制宪权"思想!参照第

一章四之!二""&国民的制宪权的本质性特征'在于国民直接行使权力!具体而

言'即制定宪法#决定国家的统治问题"这一点&然而'这种制宪权在制定近代立

宪主义宪法时'遵从合法性原则'在宪法典中将自身予以制度化'向
!

以国家权

力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在于国民这一前提或理念为性质的国民主权原理'以及
"

在法的拘束下改变宪法!国家的统治之方针"的宪法修正权转化!为此宪法修正

权也被称为)被制度化的制宪权*&有关此点'另外参照第十八章三之!三""&

在上述国民主权原理所包含的两个要素中'在主权的权力性方面'由于重视

国民自己最后决定国家统治方针的要素'所以作为主权的主体)国民*'指的是实

际上能够进行政治上意思表示的选举权人!也称为)选举人团*"&而这就与直接

民主制度'即国民直接表明政治意思的制度具有了密切的联系&不过'即使说国

民主权的概念中包含了权力性的契机'也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宪法明文根据的情

况下'可直接认可'将国家重要的方针政策的决定付诸国民投票的法律!在宪法

上所被认可的'只是限于并非那种国民投票之结果在法意义上拘束国会的#咨询

性的#建议性的东西"&而主权的权力性'具体来说'则是决定宪法修正!这才真

正是最终决定国家的政治问题"的权能&

与此不同'在主权的正当性方面'由于将国家权力加以正当化并赋予其权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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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据在终极意义上属于国民'这一要素得到重视'所以'此处作为主权之持有

者的)国民*'就未必仅限于选举权人'而应该是全体国民&并且'这样的国民主

权原理'就会与代表民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联结在一起&

在日本宪法的国民主权观念中'就有这两个方面并存&

" 从而'作为国家权

力正当性渊源的国民乃是)全体国民*'所有)国家权力发动来自国民*&但是同

时'也不应忽视权力性的方面'即国民!选举权人"最终决定国家政治的方针政

策&倘若如此考虑'那么'$宪法%第九十六条中规定最终决定宪法修正问题制度

的国民投票制度!参照第十八章三之!二"

"

"'应理解为与国民主权原理是密不可

分的&

"

国民主权和人民主权
!

在法国'作为在市民革命时期否定君主主权而制

定的新立宪主义宪法的主权原理'曾有过采用国民!

602<46

"主权还是采用人民

!

9

+=

9

8+

"主权的争议'两者之间的对立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宪法&

在日本'使用该类概念来阐明)国民主权*的学说也不少&但是'如果将)国民*的

含义理解为)作为国籍拥有者之总体的国民!全体国民"*'而将)人民*的含义理

解为)作为社会契约参加者!普通选举之选举权人"之总体的国民!人民"*'那么'

这两种主权原理'就恰好对应了本书所谓的作为主权之主体的)全体国民*和)选

举人团*之间的区分&但应该注意的是()国民*一般被理解为有别于具体实在

之国民的#另一种作为观念上和抽象意义上团体人格的国民'而将)人民*理解为

是)在当下没有性别#年龄之差异的#名副其实的-所有的人.*这种学说也颇为有

力&而且'即使在同样主张)人民*主权的场合'就)主权*的含义'既有认为是)统

治权*的'也有认为是权力正当性之最终根据的各种学说'见解之间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

三#天
!

皇
!

制

!一"国民主权和天皇制

!!

如上所述'日本$宪法%采用了国民主权主义'但是'由于盟军总司令部也有

意向!参照第二章二之!二"

$

引用的麦克阿瑟备忘录"'天皇制本身就以象征天

皇制的形态被保存了下来&不过'$明治宪法%的天皇制与日本国$宪法%的天皇

制之间'在原理上大相迥异&

$$

;$

;;



!

宪法!第六版"

!

!"

天皇之地位的根据不同

在$明治宪法%中'天皇的地位是根据天照大神的意思'即神敕!参照第二章

一之!一"

)

"而来的&相反'在日本国$宪法%中'天皇的地位则是)基于主权所属

的日本国民之公意*!$宪法%第一条"&为此'天皇制就再也不是绝对的#不可变

更的制度'而成为基于国民之公意可以变更的制度&

#"

性质的不同

在$明治宪法%中'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侵犯天皇尊严的行为依据不

敬罪!昭和二十二年第一百二十四号法令修正前的旧$刑法%第七十四条"严重处

罚&但在战后'依据天皇的)人的宣言*

"

!

)';&

年元旦"'天皇的神格性被否定'

同时不敬罪也被废止'在日本国$宪法%中也不再采取将天皇特别地视其为神之

子孙的态度&

"

人的宣言
!

这本是长篇的天皇诏书'而其中以下这节文字被称为)人的

宣言*()朕与尔等国民同在'常欲与尔等同其利害'分其休戚&朕与尔等国民之

间之所以能纽带相系'乃是始终以相互信赖与敬爱而相联结'既非单凭神话与传

说而生'亦非以天皇为现世活神'或且基于以日本国民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

族'故有必统治世界之宏运等空幻观念&*

$"

权能的不同

在$明治宪法%下'天皇是统治权的总揽者'具有总揽所有国家作用的权能&

而在日本国宪法下'则如后文所述'天皇只从事有关形式性的#礼仪性的)国事行

为'不具有干预国政的权能*!$宪法%第四条"&

!二"象征天皇

日本$宪法%就天皇之地位规定)天皇为日本国家的象征'亦为日本国民统合

的象征*!$宪法%第一条"&

!"

象征的含义

所谓象征'意指使抽象的#无形的#非感觉性的事物'借具体的#有形的#可感

觉的事物加以具体化的作用或其媒介物&例如'白色的百合花被用以象征纯洁'

鸽子被用以象征和平&象征一词'原本虽是文学上的#心理学上的名词'但并非

不能用在法律规定之中&例如'英国$威斯敏斯特法%!

)'$)

年"的前言就规定

)王位!

>,4:6

"为英联邦之各成员国家自由结合的象征'此等成员国基于对国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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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通之忠诚而被统合之*&只是在日本国宪法中'以人的天皇作为国家之象征

这一点比较特殊&不过'近来'同样的例子在
)'!#

年西班牙$宪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国王是国家的元首'国家统一以及永续性的象征*"等场合中也可以看到&

#"

天皇象征的含义

但凡在君主制国家中'君主本来就被赋予国家象征的地位和角色&在$明治

宪法%下'也可以说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只是$明治宪法%中的天皇'因其统治权

总揽者的地位优先存在'从而使作为象征的地位隐藏于背后&在日本国$宪法%

下'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地位被否定'也完全不掌握有关国政的权能'其结果是使

天皇的象征地位优先存在&因此'$宪法%第一条之象征天皇制的规定'与其说是

着眼于强调天皇具有象征国家的作用'毋宁应该认为在于强调天皇除了象征国

家的作用之外并无其他作用&

在原本上'须注意'同样都谓之象征'结合总揽统治权者的地位的象征性'与

结合不具有一切)有关国政之权能*原则的象征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

皇位继承

有关天皇地位的继承'$宪法%第二条规定)皇位'世袭之*&本来'世袭制是

违反民主主义的理念与平等原则的'但日本国$宪法%却认为其为保存天皇制所

必需'为此规定了世袭制&该世袭制既然为宪法所认可'否定女性继任天皇而采

用男系男性主义!$皇室典范%第一条"'也就作为$宪法%第十四条男女平等原则

的例外而被承认&此外'皇位得继承等有关皇室的事项'由$皇室典范%加以规

范&$皇室典范%在$明治宪法%下曾属于议会不能干涉的#与宪法具有同等地位

的独立法规范'但在日本国$宪法%下'则已成为依)国会之议决*而制定的法律的

一种形式'其性质大为改变&

!三"天皇的权能

日本国$宪法%大幅度限定了天皇的权能&

!"

权能的范围

$宪法%规定 )天皇仅行使本宪法所定有关国事之行为'不拥有有关国政之

权能*!第四条"'具体的行为乃由第六条#第七条加以了列举&

#"

权能的性质

这里所谓)有关国事之行为*和)有关国政之权能*的区别'在语言上未必明

确&不过'若仔细吟味$宪法%所列举的国事行为的内容'斟酌象征天皇制的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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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国事行为可以理解为是指与政治!统治"无关的形式性的#礼仪性的行为&在

这一点上'天皇是否可言之为君主'以及是否日本国家的元首'则存有争议&

"

"

天皇是君主还是元首
!

君主的主要要件被认为有(

!

其地位来自世袭

并伴有传统上的权威,

"

拥有统治权'至少拥有部分的行政权等&认为随着君

主制的民主化以及君主权能的名义化'要件
"

已无必要这一见解'已成有力的学

说&依此看法'亦可将天皇称为君主&

成为元首的最重要之要件'虽然是对外代表国家的权能!像缔结条约的权

能'授受大使#公使国书的权能"'但是天皇在外交关系上'$宪法%只在第七条第

五款#第八款#第九款承认天皇的)认证*!正式证明一定行为依正规的手续而成

立的行为"与)接受*!接见之事实上的行为"等形式性的#礼仪性的行为&因此'

若依据传统的概念'日本的元首'应当是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多数说"&当然'

也有学说认为(将实施上述形式性的#礼仪性的机关'不妨也可称为元首&同

时'在事实上'前来日本的外国大使#公使所呈递的国书以天皇为接受人'由天皇

接受已成惯例&虽然一旦结合考虑各国元首权能的渐趋名义化的倾向'如果可

以将天皇称之为君主'那么'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为可称为元首'然而'在吾国'对

元首这个概念本身'向来一般都认为必然拥有某种实质性的权限'为此'问题在

于'若将天皇理解为元首'认证或接受国书的含义就有实质化#扩大化之虞&

基于这种考虑'较之于天皇是否君主#是否元首这种名义上的问题'明确各

种的概念如何被构成'在宪法上天皇如何被定位'何种权能的行使被认可这样的

实质性问题'就反而更为重要&

$"

行使权能的要件!内阁的建言与承认"

天皇之权能的范围限定于国事行为的同时'天皇的国事行为必须置于严格

的规制之下'此则也是其重要的特征&$宪法%第三条就天皇行使权能的要件'规

定)诸凡有关天皇之国事行为'均有必要经内阁之建议与承认'内阁负其责任*&

由于天皇的一切国事行为'均须经内阁的)建言与承认*!这是一个行为'虽只需

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即可'但由天皇提议内阁应允形式下的内阁会议则不被认

可"'所以就天皇国事行为的结果'定为内阁自行负责'而天皇不受问责&

在围绕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的问题中'争论最多的是关于)建言和承认*与行

为的实质性决定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皇所为之国事行为'像

)认证*)接受*或)仪式*之类'大致可分为(本身就是形式性的#礼仪性的行为'

&$

;#


